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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估函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：

受贵公司的委托，我公司于2021年3月18日对北京玛斯特自控工程有限公司所有的、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5层0606号等3套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评估，并于2021年6月18日出具了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[康正评字2021-1-0149-F01DYGJ2号]。为了配合贵行更好地防范、控制信贷风险，及时掌控抵押物的市场价值，受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委托，我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了复估，价值时点为2023年6月5日。

根据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X京房权证朝字第1315740号]等3本（具体证号详见下表），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共计为1148.51平方米，全部为办公用房，具体详见下表：
	序号
	估价对象名称
	《房屋所有权证》证号
	建筑面积

	1
	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5层0606号办公用房
	X京房权证朝字第1315740号
	464.13

	2
	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5层0607号办公用房
	X京房权证朝字第1315743号
	398.43

	3
	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5层0659号办公用房
	X京房权证朝字第1315737号
	285.95

	合计
	1148.51


单位：平方米
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，按照估价的程序，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，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，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，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值的因素，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2023年6月5日，规划用途为办公用房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。

（转下页）

估价结果一览表

	估价对象

项目及结果
	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5层0606号办公用房房地产
	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5层0607号办公用房房地产
	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5层0659号办公用房房地产
	估价对象总计

	建筑面积
	464.13
	398.43
	285.95
	1148.51

	1.房地产价值
	总价
	1883
	1616
	1160
	4659

	
	大写金额
	肆仟陆佰伍拾玖万元整

	
	单价
	40561
	40561
	40561
	——

	2.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
	总额
	0
	0
	0
	0

	
	大写金额
	零元整

	（1）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
	总额
	0
	0
	0
	0

	（2）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
	总额
	0
	0
	0
	0

	（3）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
	总额
	0
	0
	0
	0

	3.房地产抵押价值
	总价
	1883
	1616
	1160
	4659

	
	大写金额
	肆仟陆佰伍拾玖万元整

	
	单价
	40561
	40561
	40561
	——

	4.抵押净值
	总价
	1726
	1482
	1063
	4271

	
	大写金额
	肆仟贰佰柒拾壹万元整

	
	单价
	37188
	37196
	37174
	——


单位：万元、元/平方米（币种：人民币）

特别提示：
1.本《复估函》中所列估价结果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，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对其价格作出初步估算，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会据实调整。本《复估函》中所列估价结果仅供参考，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为准。

2.本《复估函》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，不做其他目的之用。

3.本《复估函》中所列估价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，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，估价结果需作相应调整。

4.本次评估设定复估抵押物房地产权属无争议，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，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。
5.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现状与2021年6月18日出具的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[康正评字2021-1-0149-F01DYGJ2号]中所列一致。
6.本《复估函》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。

	
	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	
	二○二三年六月六日


估价项目名称：


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6号5层0606号等3套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





估价委托人：
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





房地产估价机构：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



注册房地产估价师：


郑燚（注册号：1120070131）、魏伯欣（注册号：1120040069）





估价报告编号：


康正评字2023-1-0427-F01DYGJ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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